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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及博士生出國研修補助申請公告 

  

103 學年度本校教師及博士生出國研修補助

即日起至 103 年 09 月 30日止受理申請，敬

請有意申請之師生於申請期限內填具申請

表及備妥相關申請資料擲交至研究發展處

研究推動中心辦理，逾期者不予受理。 

  

申請資格： 

一、本校專任教師，並符合以下條件者。 

(一)在本校連續服務滿三年以上。(截至 103 年 8 月 31 日) 

(二)需先向科技部或其他公務機構申請補助。(需檢附證明) 

(三)最近一年專任教師量性評鑑總值在全校專任教師總值排名順序前 50%(含)。 

二、本校在學博士生，已修畢必修學分，若符合國科會千里馬計畫補助資格者，

需先向科技部申請補助。 

  

申請資料： 

一、專任教師： 

(一)申請表。 

(二)進修計畫書一份。 

(三)系所出具之進修同意函及系所務會議紀錄。 

(四)最近三年內之教學、研究及服務表現說明書一份。 

(五)國外研究機構同意接受前往研究之證明文件。 

(六)向其他單位申請經費補助之證明文件。 

 

二、博士生： 

(一)申請表。 

(二)進修計畫書一份。 

(三)指導教授及所長出具之資格證明及同意函。 

(四)歷年成績單及發表論文抽印本。 

(五)語言鑑定機構出具之成績證明。 

(六)國外研究機構同意接受前往研究之證明文件。 

http://www.tmu.edu.tw/v3/news/news.php?Sn=1517


(七)科技部千里馬計畫申請證明文件。 

  

 

補助期程： 

◆ 補助進修期間以六個月至一年為原則。 

補助項目： 

◆ 往返機票費用、出國研修期間之生活費。 

◆ 每案總經費以不超過 100 萬元/年為原則。 

◆ 申請者若已獲其他單位補助，則依審核結果酌予補助。 

  

服務義務： 

一、專任教師： 

返國二週內，依本校會計室規定完成核銷；返國二個月內繳交出國研修報告；返

國後二年內以本校名義發表與進修主題相關之論文(需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且該論文須刊登於 SCI、SSCI、EI或 A&HCI列名之學術期刊。 

如未能完成服務義務，須按月償還一萬元至完成服務義務或達出國研修補助費用，

且至完成服務義務或償還達出國研修補助費用後五年內不得再申請本項補助。 

 

二、博士生： 

返國後應即返回原研究所繼續就讀；返國二週內依本校會計室規定完成核銷；並

於返國二個月內繳交出國研修報告。如未能完成服務義務，不得再申請本項補

助。 

  

辦法暨申請表下載： 

【法 規】臺北醫學大學補助教師及博士生出國研修辦法  

【申請表】臺北醫學大學補助博士生出國研修  

【申請表】臺北醫學大學補助教師出國研修  

  

  

研究發展處研究推動中心 敬啟 

 

http://rd.tmu.edu.tw/download.php?filename=265_b8a7c579.pdf&dir=archive&title=%E8%87%BA%E5%8C%97%E9%86%AB%E5%AD%B8%E5%A4%A7%E5%AD%B8%E8%A3%9C%E5%8A%A9%E6%95%99%E5%B8%AB%E5%8F%8A%E5%8D%9A%E5%A3%AB%E7%94%9F%E5%87%BA%E5%9C%8B%E7%A0%94%E4%BF%AE%E8%BE%A6%E6%B3%95+%28Version%3A+2011%2F12%2F09%29
http://rd.tmu.edu.tw/download.php?filename=490_9bee28c1.doc&dir=archive&title=%E3%80%90%E7%94%B3%E8%AB%8B%E8%A1%A8%E3%80%91%E8%87%BA%E5%8C%97%E9%86%AB%E5%AD%B8%E5%A4%A7%E5%AD%B8%E8%A3%9C%E5%8A%A9%E5%8D%9A%E5%A3%AB%E7%94%9F%E5%87%BA%E5%9C%8B%E7%A0%94%E4%BF%AE
http://rd.tmu.edu.tw/download.php?filename=489_294018ad.doc&dir=archive&title=%E3%80%90%E7%94%B3%E8%AB%8B%E8%A1%A8%E3%80%91%E8%87%BA%E5%8C%97%E9%86%AB%E5%AD%B8%E5%A4%A7%E5%AD%B8%E8%A3%9C%E5%8A%A9%E6%95%99%E5%B8%AB%E5%87%BA%E5%9C%8B%E7%A0%94%E4%BF%AE

